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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与依法行政原则、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信赖保护原则

以及比例原则作为我国行政法实体性基本原则，对于行政立

法与执法起着重要的规制作用。其中越权无效原则更被称为

行政法的“核心原则”，体现了行政法的立法思想与精髓。

本文将从这一原则设定的背景与法律效果上分析越权无效原

则及其所指向的法益，并对现实中的操作提出相关建议，以

期获得进一步的认识与反思。 越权无效原则是指行政机关必

须在法定权限范围内行动，一切超越法定权限的行为无效，

不具有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1]在这一原则中

，对于“越权”的解释成为了具体适用的关键。我国行政法

对越权的解释较窄，《行政诉讼法》规定了行政行为的六种

违法情形，而越权只是其中之一。这里的越权包括无权限、

级别越权（又称行政“越位”）、事物越权与地域越权。单

从字面上看，并不能说明本原则在实际运用中的情况，这里

的法律规定更多的是为诉讼提供了事实可能性。而在具体的

实际中，我们应当努力避免越权的情况出现，因为一旦将越

权行为诉至法院，很可能会出现法律被权力劫持的情况，从

某种程度上说行政诉讼也是保护公民合法权利不受政府侵害

的最后一道屏障。 从越权无效原则的规定上看，它更多的是

为公民提供了抵抗政府不合法行为的一种权利。也就是说，

它将公民与政府的地位提升到了同等高度，也对政府的行政

管理行为提出了合法性要求。依据以往的经验，如果这种诉



求背后没有相关权利的保障，必将流于形式。我国的越权无

效原则即面临这样的局面：只有行政机关说了算，公民认为

的无效不算真正意义上的无效，只因为他们手中没有权力。

这种情况就很难算作法律内的失误了，而是我们未能建成法

治国家的缘故。同时，越权无效原则也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

形成，到现在还存在并势头未减的官本位思想相互冲突。官

本位思想形成的是长期扎根于中国社会的官本位文化，以官

位绝对的权威存在，尽管我国已经制定了《行政诉讼法》，

可是权力劫持法律的现象还是非常普遍。仅06年来看，全国

法院共受理行政一审案件95617件，审结95062件，下降0.58%

和0.68%，未结案6538件，上升9.20%。行政案件上诉率30.46%

，远远高于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的上诉率。[2]以上数字可以

说明两个问题：一、公民对自己权利的保护意识正在加强，

这体现了依法行政原则、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在行政法领域

的运用成果；二、行政诉讼不好解决，因为在行政问题上法

院想寻求一个既不得罪政府，也不得罪当事人的判决几乎是

不可能的。行政问题不诉讼则已，如果诉讼则必然是矛盾极

端尖锐化。这里体现的是越权无效原则的第二个阶段，即请

求法院判决无效。因为这里的行政行为，显然已无法被阻挡

至第一阶段，如拆迁、移民等问题，公民以此原则作为抵抗

的武器那就是破坏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就是公然与政府作

对，不受限制的公权力在这里又一次显现了它的本质，就是

用来欺压民众。 可见越权无效原则的真正实施还需要一个前

提：依法行政原则。我们尽可能的在消除非法的行政行为，

首先是在源头上：即杜绝此类行为的发生，那就需要依法行

政。法律的尊严在这里成为了解决问题的关键，如果政府所



说的丑话、做的坏事也能算法律的话，那么安提戈涅的悲剧

，还会继续在我们的国土上重演。这并不是危言耸听，而是

基于现状可能引发的结局的预测，行政权关系到民众对于政

府的相信和认可度，稍有处理不当就会引发一连串的后续影

响。所以在我国现实情况下，越权无效的“权”实际上是政

府说了算，而不是法院说了算。从法律原则本来的设定来看

，依法行政原则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只有政府的一切行政

行为受到了法的拘束，民众才能够相信政府。否则，谁会去

认可一个无法无天的政府，认为它永远是清廉的呢？也只有

落实了依法行政原则，其他原则才能够得以实施。 尊重与保

障人权原则应当是所有法律部门都应当有的，因此列入行政

法的实体性基本原则也有它的道理。作为法治的基本目的，

即是通过一系列的社会技术设定实现法律的绝对权威，进一

步实现其对社会生活的调整。尊重与保障人权牵涉到了当事

人的切身利益，行政机关如果不依法行事，那么必然会侵犯

行政相对人的人权，这里面没有任何寻租空间可言。可以说

现代国家中，政府与民众在某些方面的利益冲突比之于以往

任何时期更难协调，笔者认为理想化的途径是政府对权力一

再收缩，将自身也置于社会的范围之内，共同接受法律的协

调。虽然是一种理想，但却对现实有着很大的指导意义：政

府可以通过适度协调自己于社会的关系，来协调与民众的关

系。毕竟众怒难犯，而我们普通人所面对的，只是一个忍耐

程度的问题。 信赖保护原则是关于政府行为的可信度问题的

原则，即政府对自己作出的行为或承诺应守信用，不得随意

变更，不得反复无常。从政府的义务来讲，行政行为的做出

应当是考虑到了行为所引发的社会影响力和法律效果，即使



出乎意料之外，也应当有相应的应急措施。一系列有效合理

的行政行为相组合就成为了我们期望的理想政府，可现实是

行政行为乱七八糟，既有越权，又有反悔，还有违反比例原

则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从根本上来说他们既侵犯了人权，

又践踏了法律，破坏了社会秩序。这里牵扯到一个政府形象

的问题：有些人认为不合理、不合法的行政行为损害了政府

形象，我认为这种说法是说不过去的。因为这一说法首先预

设了一个前提：政府形象是好的，政府是一心为民的；或者

说他们总是在用一个以前的、看不见的标准来美化政府，来

达到对现时行政行为的否定，须知政府形象是在行政行为的

操作中由民众来客观评价的，而不是政府去主观肯定的。政

府对于政府形象说法的真正用意在于：说明民众不满的行政

行为只是政府在运作中的一个偶然性，一个瑕疵，并不代表

政府的全貌。因为损害了政府形象，政府就要加以纠正。这

是一种很弱智的思维逻辑，正常的思维应当是：行政行为受

到民众的抵制时，政府应当立即撤销这一行为，并开始反思

以前行为是否有不当之处？政府以前是一个什么形象？然后

试图用努力去弥补他们对于民众之罪。 以上的探讨只是一个

初步的调整措施，要论及行政行为背后的法律原理，会牵涉

到一个复杂的法律体系与利益关系。尤其是行政法，更多的

涉及到了法律的外部性问题。即：法律与权力、财富等社会

资源的关系。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只是将行政法的能与不能作

了基本性规定，但在具体的敢与不敢上，并没有多大作为。

这里说的敢与不敢，是我国现在面临的一个很现实的重大问

题。官员们似乎正在实现行政领域无法律化，彻底达到“自

己说了算”。这种权力对法律的排挤不光我国有，世界上许



多国家都存在，只不过我们的形式更加赤裸化，西方通常的

方式是用繁琐的诉讼程序拖垮对方，用权力在法庭外对当事

人施加压力。我们其实离所提倡的政治文明还有很长的道路

，从赤裸裸的行政掠夺，到隐蔽的行政干预，再到趋近于最

后的理想化政治状态，牵涉到道德、制度、法律等一系列社

会因素，在某个人、某个地区完全实现或许并不困难，但如

果要在全国范围内达到这一状态，时间并不是唯一可信赖的

因素。这一天我们等不到，而要靠努力去做到！ 回到当初我

们探讨的越权无效原则，只是众多问题中的一个，但是我们

以点窥面，会发现很多深层次的现实危机。这些危机所折射

的，是到现在为止还很不健全的法律制度和更弱势的法律尊

严。“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伯尔曼的这句

名言深刻的道出了法律在社会中不可动摇的地位，但是我们

如果连法律的尊严都不能保护，又何谈将其奉为神祗呢？在

此，法律制度与效力的因果关系成为了新的法律问题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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